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2年10月27日和2022年11月14日

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和《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提案》，同意公司全资

子公司天津市滨海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水业”）为其控股子公司天津龙达水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水务”）的融资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
亿元，滨海水业持有龙达水务 56.72%的股权。详细内容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0月 28日和

2022年1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

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和《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龙达水务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汉沽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汉沽支

行”）签订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融资 4000万元，期限为 12个

月。滨海水业与建设银行汉沽支行已签署相应的《保证合同》，按其所持龙达水务的股权比例

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即滨海水业提供2,268.80万元的担保额度。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天津市滨海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汉沽支行

2、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本金（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贰仟贰佰陆拾捌万捌仟元整及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

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

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等）。

3、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三、累计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92,545.8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公司净资产的 44.1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担保余额为 8,392.93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01%。不涉及逾期担保、诉讼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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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33399号10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
197,467,186

42.52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董事长尚智勇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109,086
比例（%）

99.8186

反对

票数

358,100
比例（%）

0.181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109,086
比例（%）

99.8186

反对

票数

358,100
比例（%）

0.181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632,400

632,400

比例（%）

63.8465

63.8465

反对

票数

358,100

358,100

比例（%）

36.1535

36.1535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应回避表决的议案。
2、上述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议案二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达到参会股东三分之二以上有效投

票权同意，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建刚、宁仕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

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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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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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3月19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临 2022-013），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叉车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内在价值的认可，自 2022年 3月

18日起未来12个月内，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 增持计划完成情况：2022年3月18日至2023年3月17日期间，叉车集团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7,421,9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投入资金 75,
176,221.66 元。截至本公告日，叉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88,448,4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97%，本次增持计划已在期限内实施完毕，符合增持计划的相关要求。

2023年 3月 17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叉车集团通知，叉车集团完成了本次股份增持计

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增持主体持有的数量、持股比例：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前，叉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81,026,5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97%。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完成后，叉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88,448,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97%。

（三）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前12个月内，叉车集团不存在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股份计划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

可。

（二）增持股份计划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增持股份计划的数量：叉车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的0.15%，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四）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2年3月18日起未来12个月内。

（五）增持股份计划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等方式。

三、增持计划的完成情况

2023年3月17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叉车集团的通知，在2022年3月18日至2023年3月

17日期间，叉车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7,421,94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累计增持金额为75,176,221.66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在期限内实施完毕。截至

2023年3月17日，叉车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288,448,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97%。

公司已按相关规则要求披露了增持情况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相关公告（临2022-013、临2022-046）。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公

司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相关承诺情况

叉车集团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同时，叉车集团承诺在未来法定

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叉车集团

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有关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律师核查意见

叉车集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所实施的增持行为符合增持计划及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安徽合力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增持符

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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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3月11日、2022年4月25日分别召

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同意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聘期

一年。

近日，公司收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告知

函》，相关情况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告知

函》，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原指派付劲勇先生、

吴舜先生、叶莉莉女士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2022年度审计服务，因内部工作调

整，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原指派注册会计师进行变更。拟补充卢珍女士、董

建芳女士、方子健先生作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继续完成相关工作。

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卢珍女士、董建芳女士、方子健先生。

二、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简历

1、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卢珍女士，2005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业务，2004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2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

署过长信科技（300088）、皖天然气（603689）、合肥城建（002208）、设计总院（603357）、安纳达

（002136）、元琛科技（688659）等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董建芳女士，2017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8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业务，2012 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2 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

年签署过福达股份（603166）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方子健先生，2021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业务，2020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2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2、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卢珍女士、董建芳女士、方子健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

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

处分，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贵公司2022年度审计

工作构成不利影响。

三、备查文件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公司股东鞠万金、李战功、张礼扬、何世平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鞠万金、李战功、张礼扬和监事何世平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在减持

计划期间内，上述股东均未减持公司股份，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未变动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公司基本面发生重大变

化，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若后续发生继续减持公司股份行为，其将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京泉华”）于近日收到董事鞠万金、

李战功、张礼扬和监事何世平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告知函》，上述股东股份减持

计划时间已过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11月5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现将其减持计划的实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的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公司董事鞠万金、李战功、张礼扬和监事何世平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在减持计划期间

内，上述股东未减持公司股份，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2、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鞠万金

李战功

张礼扬

何世平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6,874,380
1,029,870
5,844,510
2,953,590
361,448

2,592,142
5,793,849

98,537
5,695,312
113,905
28,476
85,429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3.8191%
0.5721%
3.2470%
1.6409%
0.2008%
1.4401%
3.2188%
0.0547%
3.1641%
0.0633%
0.0158%
0.0475%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6,874,380
1,718,595
5,155,785
2,953,590
738,398

2,215,192
5,793,849
1,448,462
4,345,387
113,905
28,476
85,429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3.7889%
0.9472%
2.8417%
1.6279%
0.4070%
1.2209%
3.1933%
0.7983%
2.3950%
0.0628%
0.0157%
0.0471%

注1：上述“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的变化，系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143.61 万股登记完成（总股本由1.8亿股增加至1.814361亿股）所致。

注2：上述股东“有限售条件股份”的变化，系中国结算依据法律规定每年年初按照其上

一年末持股数量重新计算高管锁定股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

况发生。

2、上述股东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不存在违

规情况发生。

三、承诺履行情况

上述股东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与《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董事鞠万金、李战功、张礼扬承诺

1、自京泉华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京泉

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京泉华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如本人所持

京泉华科技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京泉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

价；京泉华科技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京泉华科技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2、在本人担任京泉华科技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京泉华科技申报所

持有的本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京泉华科技股份总数

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京泉华科技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

12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股份公司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50%。

3、本人持有京泉华科技股票在满足上市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不违反本人已作出的相

关承诺的前提下，如本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京泉华科技股份，累计减持数量不超过本

人在锁定期届满前持有京泉华科技股份总数的 40%；前述锁定期满两年后若进行股份减持

的，本人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在解除锁定股份数量

范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京泉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减持将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

（二）公司监事何世平承诺

1、自京泉华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京

泉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京泉华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满足上述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将根据自身的经营需要，在符合法律法规

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以市场价且不低于京泉华科技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的价格

减持所持股份，减持股份数量最高可达京泉华科技上市时承诺人所持京泉华科技股份总额的

100%。

3、前述锁定期满两年后若进行股份减持的，本公司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

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在解除锁定股份数量范围内减持；减持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

（三）公司全体股东承诺

承诺人所持京泉华科技股份减持时，将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协

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实施。承诺人将在减持前4个交易日通知京泉华科技，并由京泉华科

技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股份数量按

规定做相应调整。

公司董事鞠万金、李战功、张礼扬和监事何世平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85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2023-008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3-03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五星路201号浙商证券十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
2,337,927,167

60.28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承根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

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陈溪俊、沈思、金雪军、熊建益董事因公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龚尚钟监事因公请假；
3、董事会秘书张晖出席；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不

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14,729
比例（%）

97.7535

反对

票数

4,786,779
比例（%）

2.2462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3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810,558
比例（%）

97.9861

反对

票数

4,290,950
比例（%）

2.0135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2.08、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14,729
比例（%）

97.7535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56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2.10、议案名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14,729
比例（%）

97.7535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56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799,358
比例（%）

97.9809

反对

票数

4,290,950
比例（%）

2.0135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56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36,967,803
比例（%）

99.9589

反对

票数

947,664
比例（%）

0.0405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1,913,944
比例（%）

99.4424

反对

票数

1,176,364
比例（%）

0.5520

弃权

票数

11,700
比例（%）

0.0056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比例（%）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4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2025）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37,352,603
比例（%）

99.9754

反对

票数

574,064
比例（%）

0.0245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1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6,313,929
比例（%）

96.8146

反对

票数

6,787,579
比例（%）

3.1851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3
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14、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37,139,767
比例（%）

99.9663

反对

票数

786,900
比例（%）

0.0336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
价原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安排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未
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决议有效期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
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修订稿）的议
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浙江上三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

关于公司与浙江上三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
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
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
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08,325,929
208,325,929
208,325,929
208,325,929
208,314,729
208,325,929
208,325,929
208,810,558
208,314,729
208,325,929
208,325,929

208,314,729

208,799,358

212,142,644

211,913,944

208,325,929

208,325,929

208,325,929

208,325,929

208,325,929

比例（%）

97.7587
97.7587
97.7587
97.7587
97.7535
97.7587
97.7587
97.9861
97.7535
97.7587
97.7587

97.7535

97.9809

99.5498

99.4424

97.7587

97.7587

97.7587

97.7587

97.7587

反对

票数

4,775,579
4,775,579
4,775,579
4,775,579
4,786,779
4,775,579
4,775,579
4,290,950
4,775,579
4,775,579
4,775,579

4,775,579

4,290,950

947,664

1,176,364

4,775,579

4,775,579

4,775,579

4,775,579

4,775,579

比例（%）

2.2409
2.2409
2.2409
2.2409
2.2462
2.2409
2.2409
2.0135
2.2409
2.2409
2.2409

2.2409

2.0135

0.4446

0.5520

2.2409

2.2409

2.2409

2.2409

2.2409

弃权

票数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11,700
500
500

11,700

11,700

11,700

11,700

500

500

500

500

500

比例（%）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3
0.0004
0.0004
0.0004
0.0056
0.0004
0.0004

0.0056

0.0056

0.0056

0.0056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12

13

14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
东回报规划（2023-2025）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浙
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
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

212,527,444

206,313,929

212,314,608

99.7303

96.8146

99.6305

574,064

6,787,579

786,900

0.2693

3.1851

0.3692

500

500

500

0.0004

0.0003

0.000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14项议案及子议案均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浙

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浙江上三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
2025）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为涉及特

别决议通过议案，上述议案获得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表决通过。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议案1、2、3、4、
6、7、8、9、10、11、13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124,825,15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璇、王赛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1、《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1、《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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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

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2月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安证券”）签订保荐协议，聘请华安证券担任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

保荐机构。根据相关规定，华安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限至2023年12月31日终止。华安

证券指派林斗志、陈一担任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2023年1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鉴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23年2月17日发布了《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文件，2023年2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由于发行需要，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

券”）签订保荐协议，聘请银河证券担任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自公

司与银河证券签署保荐协议之日起，银河证券将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承接原保荐机构华安证券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持续督导义务和相

关工作。银河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张鹏先生、高寒女士（简历详见附件）负责具体的持续督导

工作。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尚需获得上海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能否获得审核通过及同意注册及相关的时间节点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简历：

张鹏，男，保荐代表人，具有 12年投资银行业务经验。先后主持或参与了中金公司A股

IPO、瀚华金控H股 IPO、万达商业A股 IPO等 IPO项目；禾丰股份可转债、浙商证券可转债、盖

世食品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中信银行配股、中信证券配股、大洋电机非公开、大洋电机可转

债等上市公司再融资项目；常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大洋电机重大资产重组、中铝收购、东北

特钢收购等并购重组项目；交通银行2014年信贷资产证券化、重庆瀚华小贷ABS等资产证券

化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高寒，女，保荐代表人，具有 12年投资银行业务经验。先后主持或参与了中金公司A股

IPO、浙商证券可转债、禾丰股份可转债、盖世食品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中信银行配股、大洋

电机非公开、大洋电机可转债、国新租赁ABS等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在保荐

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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